遂宁市河东新区管理委员会

关于面向社会公开考调小学教师的公告

为进一步促进河东新区教育事业发展，根据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面向社会公开考调一批小学教师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考调岗位及名额

遂宁市河东新区考调小学教师20名。其中，语文教师7名、数学教师4名、音乐教师4名、美术教师2名、体育教师2名、英语教师1名。考调教师分配到辖区内除河东实验小学以外的其它公办学校。
二、考调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品行端正，遵纪守法，热爱教育事业，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；

2.具备胜任职位需要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，有较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；

3.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；

4.具备聘用后即可上岗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
（二）资格条件

1.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；

2.具有教师任职资格，参加工作两年及以上的公办在编教师；

3.年龄35周岁以下（1982年6月30日以后出生）；

4.具备县级以上学科带头人、名师、骨干教师称号的，女性年龄放宽至40周岁（1977年6月30日以后出生），男性年龄放宽至42周岁以下（1975年6月30日以后出生）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报考

1.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或被开除公职的；

2.在人事考试中违规违纪被取消录聘用资格的；

3.有违法、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；

4.尚未解除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；

5.按照《四川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工作试行办法》（川人发〔2006〕9号）和《遂宁市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暂行办法》（遂市人发〔2006〕59号）的相关规定应当回避的；

6.在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未满规定服务期限的在编人员；

7.其他有违反有关规定不适宜报考事业单位的；

8.被聘用后因各种原因不能按时正式上岗。

三、报名安排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17年6月13日--6月21日（上班时间）。

（二）报名地点：遂宁市河东新区社会事业局（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平干道灵云路1号河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楼111室）

报名电话：社会事业局 2911568   联系人：曾女士

咨询电话：组织人事局 2910252   联系人：刘女士

监督电话：纪检监察室 2911196

（三）报名须知：报名者携带身份证、毕业证、教师资格证、职称任职文件、获奖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，出具个人简历及工作业绩材料，近期两寸免冠彩照4张。

四、考调程序

（一）报名与资格审查。按规定填写《报名登记表》，并提供报名所需的有关材料。

（二）面试。经资格审查合格者，参加统一面试，开考比例不小于1:2。考试者需携带有效身份证。时间另定。

综合加分：学科带头人（省级加7分、市级加6分、县级加5分）；名师（省级加6分、市级加5分、县级加4分）、骨干教师（省级加5分、市级加4分、县级加3分）。同一加分项目不重复计分，取该项目最高分。
（三）体检。面试结束后，入围考生提供近期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。
（四）公示。体检合格者，作为拟考调人选在河东新区管委会网站（http://112.194.138.204:98/index.asp）进行公示3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聘用。公示无异议者，由河东新区管委会研究决定考调人选，并按相关规定办理调（流）动和聘用手续。试用期一年，若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，另行安排。

附件：1.遂宁市河东新区公开考调教师资格条件一览表

          2.遂宁市河东新区公开考调教师报名信息登记表

遂宁市河东新区管理委员会

2017年6月12日

附件1

遂宁市河东新区公开考调教师资格条件一览表
	单位
	考调范围
	考调对象
	考调岗位及
名额
	年龄
	学历
	备注

	遂宁市河东新区管理委员会


	全省公办学校

	具有教师任职资格，参加工作2年及以上公办在职教师
	语文教师7名、
数学教师4名、
音乐教师4名、
美术教师2名、
体育教师2名、
英语教师1名。
	年龄35周岁以下（1982年6月30日以后出生）
	大专及以上学历

	具备县级以上学科带头人、名师、骨干教师称号的，女性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（1977年6月30日以后出生），男性年龄放宽至42周岁以下（1975年6月30日以后出生）。

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附件2

遂宁市河东新区公开考调教师报名信息登记表

	考生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贴

照

片

处

	出生地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全日制学历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

	最高学历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

	身  高
	
	体重
	
	健康状况
	
	婚否
	

	户籍所在地
	省（市、自治区）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家庭详细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电子邮箱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考生类型
	

	获得何种专业

证书、专业特长
	

	报考单位
	
	是否服从分配
	
	初审人

签  字
	复审人

签  字
	验证人

签  字

	报考岗位
	
	
	
	
	
	

	岗位代码
	
	
	
	
	
	

	考生确认

及承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此表所填写的内容真实、准确；报名时提供的《毕业证》、《学位证》等证件均真实有效；如有弄虚作假等行为，本人自愿接受相关处理，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；在考试中，本人一定遵纪守法、诚实应考、不作弊、不违纪，并郑重承诺工作5年内不主动申请调出河东新区外。
         考生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个

人

简

历
	

	获得奖励名称及其它荣誉名称
	

	家庭

主要

成员
	姓  名
	关系

（称呼）
	出生年月
	政治

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按规定有无需要回避的情况
	

	备   注
	


说明：1.电话、邮编、时间等均用阿拉伯数字填写；

2.学历填写本人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最高学历；

3.学习类型指全日制、函授、自修等学习形式；

4.考生类型一栏，填写所在单位是公办学校或非公办学校；

5.报考岗位一栏填：招聘的专业

6.家庭主要成员包括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以及近姻亲关系的成员；

7.有无按规定回避的情况：指按省人事厅《四川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工作试行办法》（川人发〔2006〕9号）规定的回避范围，如没有就填“无”；

8.本表用A4纸正反面打印，填报一份。
 


